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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2009年业务计划和提交年度付款申请出现的拖延 

• 以下文取代第 9段： 

9. 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的申请还包括数额达 32,670,976美元（包括不在业务计划之内
的 882,525美元）的项目金额，这一金额超出了 2009年业务计划为其开列的数额。未列入
业务计划的活动为：5个项目的氟氯烃计划的编制（317,800美元），伊拉克的一个哈龙库
项目（69,262 美元）（国家淘汰计划中述及），海地的一个最终淘汰管理计划（141,250
美元），马来西亚的一个体制建设项目（300,463美元）和墨西哥的一个消耗臭氧层物质处
置项目的编制（53,750美元）。如果所有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的呈件均按申请金额得到核
准，执行委员会核准的金额将比 2009 年业务计划为这些项目所开列的金额高出 5,716,48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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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表取代表 3： 

表 3 

2009年业务计划、已核准和报请核准的金额（美元） 

会议 2009年业务计划

金额* 

2009年业务 

计划中已核准/报请

核准的金额 

2009年业务计划中

未核准/未报请核

准的金额 

节余/(超预

算) 

第五十七次会议 25,120,527 24,708,923 2,810,238 (2,398,634)
第五十八次会议 26,954,496 31,788,451 882,525 (5,716,480)
共计 52,075,023 56,497,374 3,692,763 (8,115,114)

* 根据经修订的 2009-2011年业务计划，其中考虑到了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的决定。 

 

• 以下文取代第 12段： 

12. 表4按机构显示在2009年业务计划中列出的账户金额和在2009年业务计划中未报请
批准的各项目的资金余额。表4还将根据秘书处的建议进行增订，作为本文件的增编的一部
分。本表还显示，在2009年业务计划的113,489,354美元中，预期将有53,299,217美元（47
％）提交第五十九次会议。 

• 以下表取代表 4： 

表 4 

2009年业务计划、核准和报请核准的金额（美元）* 

预算项目 2009年业务计

划总金额** 

第五十七次会

议核准的金额

报请/建议第五十

八次会议核准的

金额 

余额 

双边机构*** 4,387,243 2,294,101        192,100  1,901,042
开发计划署 14,433,386 5,466,872      3,075,998 5,890,516
环境规划署 23,661,758 4,020,464      3,303,894 16,337,400
工发组织 31,342,397 4,110,149     13,730,168 13,502,080
世界银行 32,189,643 11,627,575     12,368,816 8,193,252
秘书处/执行委员会/财务主任 7,474,927  7,474,927
共计 113,489,354 27,519,161 32,670,976 53,299,217

* 包括核心单位费用。 

** 根据经修订的 2009-2011年业务计划，其中考虑到了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的决定。 

*** 不包括未从 2009-2011年补充资金的双边捐助项下开支的双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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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预先承付款项一节下增加以下的第 23（之二）和 23（之三）段以及表 9：  

23（之二） 除其他外，预先承付款项包括为多年期协定以及诸如体制建设、基金秘书处

预算、财务主任和执行委员会会议费用、环境规划署履约协助方案及开发计划署、工发组

织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单位费用等“其他标准活动”的供款。为“其他标准活动”供款根据

的是多边基金2009-2011年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计划的预测。  

23（之三） 表 9 说明预先承付款项的总金额，其假设是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的申请按其
所申请金额均获得核准。如果多年期协定在第五十八次会议上按其所提交金额获得核准，

则另需要720万美元以用于预先承付款项。2010年至2014年期间的现有承付款项总金额为
1.087亿美元。   

表 9 

预先承付款项（2009-2014年）（美元） 

说明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共计 

2008年核准后核准的多年
期协定的年度付款 

43,633,570 7,561,063 3,072,035 3,013,361 1,063,360 2,292,698 60,636,087

第五十七次会议核准新协

定的年度付款 
444,750 225,200  669,950

小计（协定） 44,078,320 7,786,263 3,072,035 3,013,361 1,063,360 2,292,698 61,306,037
为标准活动供款 32,503,796 27,671,347 33,812,478 29,027,408    123,015,030
迄今偿付总额 76,582,116 35,457,610 36,884,513 32,040,769 1,063,360 2,292,698 184,321,066
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核准

新协定的年度付款 
6,268,475 73,450 896,375 0    7,238,300

加上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

申请后共计 
82,850,591 35,531,060 37,780,888 32,040,769 1,063,360 2,292,698 191,559,366

• 取代建议下的第 28(h)段，行文为： 

(h) 注意到提交第五十八次会议供核准的年度付款申请的金额为 7,238,300美元，
因此，2010年至 2014年期间的承付总金额为 1.087亿美元。 

 

 


